本件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營業秘密

評審作業程序
合作/分包/委託研究計畫名稱：OOOOOOOOOOOOOOOOOO

壹、提案程序說明：
    一、本案係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作業辦法」，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軍民通用科技專案計畫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案作業流程」辦理。
2、 本案相關計畫區分成：

1. 學界分包：由本院科技專案計畫經費出資分包給國內大學院校。
2. 研究機構分包：由本院科技專案計畫經費出資分包給國內研究機構。
3. 業界合作開發：由本院科技專案計畫經費出資，委託給國內廠商執行，雙方有聯盟或協議關係，同時廠商需繳交配合款或技術授權金、權利金給本院。
4. 業界委託：由本院科技專案計畫經費出資，委託給國內廠商執行，公開徵求合作對象。
5. 共同執行委託：由本院主導與特定產學研機構共同提出研究計畫，經政府部會署出資機構審議通過，由本院委託給前述之產學研機構執行。
三、在公告期間內，由本院提供研究計畫需求規劃書，載明研究目的、主題、範圍、工作項目時程及成果產出等需求，俾利提案者提出研究計畫書。

四、由提案者參考計畫書編列作業說明(詳參附錄十二)編製分包/委託研究計畫書(格式詳參附錄十三)並經所屬機構用印，於時限內以郵寄或面交方式(繳交截止日逢星期六或國定假日或因故停止辦公時，則再順延至恢復上班當日），繳送十份給本院公告之專案聯絡人，再由本院執行單位進行兩階段評審作業。

五、本院承辦單位至少研究計畫截止收件兩週前，公開舉辦產學研合作招商說明會，於截止後兩週內完成提案者之訪查作業。

貳、評審兩階段流程說明：

一、提案者資格審查作業：對有意合作提案對象需具備必要之條件及專業能力，視個案以附錄三作規範，由本院計畫需求單位之所/中心派員至提案者處作實地訪查，並簽奉單位核定後辦理。研究計畫範疇屬共同執行委託者免辦。
1.提案者以機構名義向本院提出申請(不受理學校機構附屬基金會等組織提案），並備齊相關文件，包括研究計畫書及資格佐證文件。
2.提案者若為廠商，需檢附登記證或依法設立之證明、研發能力及研發績效與能量、納稅證明及不含陸資證明等所需文件，以供審查。
3.由本院計畫需求單位之所/中心派員完成提案者訪查作業，併同必備資格條件訪查表(廠商需配合現場訪查，學校及研究機構得由各所/中心計畫需求單位自行評估後於資格條件訪查表內加以註明得以免予訪查)，簽奉單位核定後辦理。

二、研究計畫書審議及合作對象評定作業：由本院邀請在該專業領域之至少七位院內外專家學者籌組評議小組，以書面審議研究計畫書，並召開產學研合作評審會議來評定合作對象。
1. 經資格審查合格之提案者，由本院執行單位將合作計畫書提送評議小組完成書面審查作業，並召開產學研合作評審會議。

2. 提案者必須出席本院產學研合作評審會議，除評議小組委員外，本院執行單位亦將派代表列席參與研討，提案者須配合提報本身研發能量、執行構想及研發績效等相關文件(大學院校可視情形免予專報)，並即席答覆評議小組提問意見。

3. 研究計畫書內容評審項目及配分審查標準，如下表：

	評審項目
	配分

	主題與目標
	1.研究主題及計畫目標是否符合。

2.執行期限與所欲完成之計畫目標是否合適。
	10

	計畫內容
	1.擬解決問題與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展之掌握。

2.工作內容項目及實施方式之周詳及可行性，及是否可達成預期成果。
	40

	研究人員
	1.人力配置適當性、主持人及研究人員之學識及研究能力之勝任程度。

2.主持人過去三年內執行研究計畫之成果及應用情形。
	15

	執行機構
	執行機構的研究環境、相關儀器設備及其所能提供計畫所需的援助或支持。
	15

	經費編列
	1.預算細目及說明是否適宜。

2.研究計畫經費使用範圍是否適宜。
	20

	                   總   計
	100


4. 研究計畫書因個案特性，本院執行單位得另行規範內容評分項目及配分標準，並於產學研合作招商說明會公告說明。

5. 評議小組所評定之合作對象，單一提案者申請經審查合格者(與會委員評分達70分)，多位提案者申請評定為與會委員最高總評分之優勝者，會後由本院通知辦理簽約。

6. 分包/委託研究計畫之經費由合作評議小組與會委員共同評定，得低於公告經費。

參、簽約及履約重要配合事項：

1、 研究計畫編號由本院執行單位於評審會議時提供獲選者。另研究計畫契約書生效日定為產學研合作評審會議核定合作對象之日期，研究計畫相關經費支用得追溯至契約書生效日。共同執行委託研究計畫，契約書生效日得追溯至當年度一月一日或共同執行委託研究計畫之起始日或本院受補助委辦計畫之起始日，與本院受補助委辦計畫同步執行。

2、 依本院提供制式分包/委託研究計畫契約書，作為雙方簽約之契約書版本，若合作對象有異議，應經由雙方法務部門協商修訂之。

3、 合作契約書以三階段撥付經費，頭期款撥付30%，第二期(期中)撥付30%，第三期(期末)撥付40%。

4、 合作對象應依本院要求，辦理期中、期末至少兩次查證作業，採會議或現場兩種方式，由執行單位決定，以作為撥款之依據，雙方可依約定增加查證次數。

5、 合作對象應依研究計畫書規劃，依時程完成工作項目及成果產出，若於期中、期末未達可接受之標準，本院執行單位得終止契約，停止撥款作業，並視驗結不符情節，以實際產出物量化目標達成率及完工程度，依比率原則減列經費，經專簽奉核後，據以辦理，若有經費溢付，本院應通知合作對象依限繳回溢付款項。

6、 除跨年度政府機構科技專案補助計畫外，合作對象必須在當年度完成分包/委託研究計畫之期中/期末查證作業，不允許跨年度執行，未於年底完成期末查證作業者，本院執行單位應依前項作法終止契約。

7、 研究計畫產出之智慧財產權，原則上歸屬本院所有，並納入政府機構科技專案計畫執行成果，但合作對象保有對創作人之姓名表示權。

8、 頭期款，合作對象應檢附契約影本及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其他文件由本院視需要律定）送本院，據以辦理委託經費撥付。第二期撥款，合作對象應檢附契約影本、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期中執行報告及第一、第二季經費支用表送本院辦理委託經費撥付。第三期撥款，合作對象應檢附契約影本、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期末執行報告、第三、第四季經費支用表及足資證明有關研究支出單據憑證之影本後(支出明細佐據應序時裝訂成冊)送本院辦理委託經費撥付，本院於合作對象完成期中或期末審查會議各決議事項後，才進行第二期或第三期撥款作業。。

9、 計畫實際報支經費支用數以簽約金額為上限，如有賸餘，由本院於期末撥款時扣除。計畫執行期間，如因故終止契約，經本院查證實際工作執行進度與撥付款項比例不符，致經費溢付時，本院得通知合作對象依限繳回溢付款項。

  十、合作對象必須按季填報經費支用表，並完成單位用印，依契約書要求繳送本院審議。 

      對於合作對象經費支用表有缺失或疑慮者，本院將主動辦理經費使用查核作業。

